
 联 合 国   A/61/6 (Prog. 2)

 

大  会  
Distr.: General 
23 June 200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6-40271 (C)    130706    130706 
*0640271* 

 

第六十一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117 

方案规划 

  2008-2009 年期间拟议战略框架 
 

  第二部分：两年期方案计划 
 

   

  方案 2 

  政治事务 

 

目录 

  页次

总方向 ....................................................................... 2

次级方案 1 预防、控制和解决冲突.............................................. 2

次级方案 2 选举援助.......................................................... 3

次级方案 3 安全理事会事务.................................................... 4

次级方案 4 非殖民化.......................................................... 4

次级方案 5 巴勒斯坦问题...................................................... 5

次级方案 6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 6

授权文书 ..................................................................... 7

 

__________________ 

 * A/61/50 和 Corr.1。 



 

2 
 

A/61/6 (Prog. 2)  

  总方向 

2.1 本方案的总目标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协助争端或冲突介入国依照《联合

国宪章》原则和本组织各机关决议和平解决分歧，并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通过

预防性外交和调停防止冲突发生。本方案的工作方针已在大会有关决议和肩负维

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各项授权中作了规定。在秘书处内，本

方案的实质性责任由政治事务部承担。 

2.2 实现本方案各项目标的战略是围绕六个次级方案拟订的，包括单独列为一个

次级方案的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有待执行的活动涉及：预警；

预防性外交；调解及冲突后建设和平；选举援助；向安全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及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

剥夺权利委员会等决策机关提供实质性支助；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的角色。 

这些活动是政治事务部的核心职能，共同构成预防冲突、管理冲突及建设和平综

合办法中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的部分。 

2.3 政治事务部将继续努力加强本组织预警、斡旋和采取非军事措施的能力，以

防止争端升级为冲突，解决现有冲突，同时充分尊重会员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

政治独立，遵行不干涉实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部管辖事务的原则，并尊重同意原

则，这是此类努力成功的关键。 政治事务部还将按照有关政府间机构核准的方

式，努力提高该部在建设和平各政治方面的能力。 

2.4 政治事务部将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及秘书处其他有关部门一道，

合力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2.5 依照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还将特别注意在本

方案的工作中纳入两性平等的观点。 

次级方案 1 

预防、控制和解决冲突 

本组织的目标：通过和平手段预防、控制和解决冲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秘书处的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a) 国际社会认识和处理冲突局势及参与解决

冲突的能力得到加强 

(a) 100％回应会员国和区域组织关于预防性行

动的要求 

(b) 维持和平进程  (b) ㈠ 支持和平进程倡议的数目 

   ㈡ 支持建设和平努力的项目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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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2.6 本次级方案的实质性责任由各区域司（非洲一司、非洲二司、美洲和欧洲司、

亚洲和太平洋司）承担，政策规划股提供协助。为实现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政治

事务部将推动以一个更加有效和连贯的回应方式，帮助预防、控制和解决冲突，

迎接危机或冲突后国家所面临的冲突后建设和平的挑战，具体包括：：(a)及时对

新的冲突局势作出反应；(b) 及时和准确地提供信息、分析和政策备选方案；(c) 

提出可由联合国系统实行的措施建议；(d) 为秘书长旨在促进和平解决各区域敏

感局势的斡旋活动，包括酌情进行正式调解，安排和提供实质性技术支助；(e) 加

强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的能力；(f) 向特别政治特派团和建设和平特派团提

供实质性支助和指导；(g) 加强政治事务部的能力和专长，以便更加有效地应对

和平与安全的挑战；(h) 就冲突后问题和联合国系统在这个领域的最佳做法进行

研究；(i) 制订冲突后建设和平的一致战略，将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和区域行

动者的外交、军事、人道主义和发展努力结合起来。为此，政治事务部将与联合

国系统其它有关部门密切合作。 

次级方案 2 

选举援助 

本组织的目标：根据会员国的要求按照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定，通过提供定期举行公平选举

所需要的技术和咨询援助，向这些国家提供选举援助 

秘书处的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加强请求援助的会员国组织进行定期公平选举

的能力 

 在联合国援助和支助下提高选举进程的质量 

 

战略 

2.7 本次级方案的实质性责任由选举援助司承担，该司牵头负责联合国所有选举

援助活动。为实现本次级方案的目标，选举援助司将以及时、协调和有效的方式，

向提出请求的会员国提供关于安排和举办选举活动的国际专门知识，包括在和平

谈判、维持和平及建设和平任务中提供关键指导和支助。该司将评估在请求国举

行可信选举的条件和需求。根据评估结果，该司将作出战略性答复并提供执行指

导，包括在建立和加强选举管理机构方面提供技术合作和专家咨询。为此，该司

将与国家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国际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以促使各项国际标准

得到一贯执行。该司将拟订选举领域的各项技术参数和最佳做法。该司还将在设

立和平行动选举部门以及在根据授权安排选举方面提供指导。依照大会或安全理

事会的决议，该司将向部署到位的联合国选举观察员提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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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 3 

安全理事会事务 

本组织的目标：为安全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审议和有效决策提供便利 

秘书处的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a) 及时并按正确程序举行会议 (a) 安全理事会成员及联合国广大会员对安全

理事会事务司所提供服务的满意程度 

(b) 提高安全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有关信息的

利用率 

 (b) ㈠ 在线版《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阅读页

数增加 

   ㈡ 安全理事会网站的访问次数增加 

(c) 落实安全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要求次级方

案提供支助的决定 

 (c) ㈠ 按照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确定的时间

表，在安全理事会制裁委员会下建立监测机

制 

   ㈡ 在有关机关规定的时限内，安全理事会

及其附属机构的任务得到执行 

 

战略 

2.8 本次级方案的责任由安全理事会事务司承担，该司将向安全理事会及其附属

机构，特别是制裁委员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非正式工作组、军事参谋团和安

全理事会第 1540 (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供咨询和实质性服务，方式如下：

及时印发会议文件和往来信函；有效协调各类会议；依照《宪章》、《安理会暂行

议事规则》、安理会决定和以往惯例，向安理会和联合国广大会员提供指导；向

专家监测组和专题小组提供支助；规划和安排由安理会成员及其附属机构主席承

担的任务；研究和分析安理会规定的强制性措施或制裁的执行情况、效果和影响；

与“聪明”制裁概念有关的宣传和咨询；帮助安理会新成员熟悉安理会及其附属

机构、特别是制裁委员会逐步形成的程序、惯例和工作方法。 

次级方案 4 

非殖民化 

本组织的目标：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大会有关决议促进 16 个剩余非自治领土的非殖民化进程，

以期彻底铲除殖民主义 

秘书处的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特别委员会和大会将有能力履行它们的非殖民

化任务，推动 16 个剩余非自治领土的非殖民化

进程 

 100％按时提交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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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2.9 本次级方案的责任由非殖民化股承担，该股将向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及大会提供支助。与非殖民化有关的问题以《宪章》、

大会第 1514（XV）号和第 1541（XV）号决议所载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的各项原则及其它有关决议为指导。 

2.10 特别委员会和大会将继续审查尚未行使自决权利的所有领土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发展情况，并依照《宪章》和大会的有关决议，寻找适当方式执行《宣言》。 

特别委员会将继续改善与管理国在非殖民化进程各个阶段的合作。委员会将审查

非自治领土代表的意见，还将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举办年度区域研讨会，并派

团访问非自治领土。 委员会将继续争取全世界支持非殖民化进程，并就其议程

中的各项问题拟订建议并就此向大会提出报告。 

2.11 为支持上述立法机构、尤其是特别委员会，将向特别委员会提供多方面的

咨询和实质性支助，包括：委员会年度会议上关于 16 个剩余非自治领土情况的

审议；在筹备和举办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轮流举办的研讨会期间；在进行访问

任务期间；为执行经授权的委员会工作方案开展的任何其它活动。此外，还将在

以下方面提供协助：改善委员会同管理国的合作；保持与非自治领土代表的联系；

发展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的关系，以便进一步推动非殖民化进程，彻底萨

除殖民主义。支助行动包括密切跟踪非自治领土的事态发展，以及进行研究和编

写工作文件、报告和分析性简报材料。此外，将与新闻部合作编制与非殖民化有

关的新闻材料，包括出版物和视听节目，并传播给广大受众，以提高国际社会对

非殖民化问题的认识，动员国际上对彻底根除殖民主义的支持。 

次级方案 5 

巴勒斯坦问题 

本组织的目标：让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秘书处的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通过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的工作，巴勒斯坦人民

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将提高国际上对巴勒斯

坦问题的认识，加强国际上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

及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支持 

㈠ 保持国际社会对方案目标的对话、参与和支

助水平 

 ㈡ 增加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

会认可参加会议的民间社会组织 

  ㈢ 增加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网站浏览的

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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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2.12 本次级方案的实质性责任由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承担。大会于 1947 年首

次审议了巴勒斯坦问题，并在第 3376(XXX)号决议中设立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

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委员会的审议和年度工作方案将得到实质性秘书处支助。此

外，还将协助委员会：依照联合国所有相关决议，推动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

巴勒斯坦问题，充分、有效执行以巴和平协定；动员国际上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

持和援助，包括技术合作，如针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员的年度培训方案等。期

望通过谈判解决所有悬而未決的问题。联合国将继续提供支助，直至根据国际法

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方面。在委员会主持下，将召开各类

国际专题会议，以提高对巴勒斯坦问题各个方面的认识，并推动有关方面，包括

政府、政府间组织、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和民间社会组织，开展对话。 此外，为

了同一目标，委员会将指导编制和更新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信息材料和资源，包

括出版物、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信息系统和联合国网站。 

次级方案 6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 

本组织的目标：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朝着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方向迈进 

秘书处的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a) 参与者再次作出同步迈向持久和平的保证 (a) 介入冲突各方增加谈判次数 

(b) 为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调动

资源 

 (b) 可供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社会经济状况的资

源保持不变 

(c)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人道主义需求作出协调

一致的回应 

 (c)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联合实施的项目和活动

数目 

 

战略 

2.13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是依照第 48/213 号和第 49/88 号

决议设立的，在前一项决议中，大会请秘书长确保联合国系统协调工作，充分响

应巴勒斯坦人民的需要，并调集财政、技术和经济援助；在后一项决议中，大会

欢迎任命特别协调员。特别协调员担任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的联系人，包括和平

进程的社会经济方面及联合国提供给约旦、黎巴嫩、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和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的相关发展援助的联系人。 

2.14 特别协调员将与有关行为者进行探讨，拟订支助中东和平进程的方式，使

联合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人道主义需求作出协调一致的回应，包括回应谈判方和

会员国在和平进程的外交和社会经济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特别协调员还将与联



 

 7
 

 A/61/6 (Prog. 2)

合国有关机构和方案紧密协调，制订并提出关于外交、法律、社会经济和安全问

题的建议，作为联合国对中东会谈及相关磋商的外交投入。特别协调员将继续在

正式和非正式协调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政治和人道主义方面向联合国机构和

方案提供指导和支持。今后将更加重视把政治进程和支持并加强这一进程的社会

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 

  授权文书 

次级方案 1 

预防、控制和解决冲突 

 《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九十九条。 

大会决议 

47/120 A 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和有关事项 

47/120 B 和平纲领 

52/12 A 和 B 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 

55/161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57/5 消除以单方面治外强制性经济措施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

手段 

57/26 预防及和平解决争端 

57/32 各国议会联盟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57/41 联合国同加勒比共同体的合作 

57/47 联合国同各国议会联盟的合作 

57/156 联合国同欧洲委员会的合作 

57/157 联合国同美洲国家组织的合作 

57/296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57/298 联合国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合作 

57/337 预防武装冲突 

58/7 必须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 

58/81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58/85 格乌乌阿摩集团[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

拜疆、摩尔多瓦共和国]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58/86 东非共同体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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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 联合国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合作 

59/8 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 

59/9 联合国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合作 

59/20 联合国同太平洋岛屿论坛的合作 

59/22 联合国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合作 

59/59 维护国际安全——东南欧的睦邻关系、稳定和发展 

59/131 西撒哈拉问题 

59/140 联合国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合作 

59/213 联合国同非洲联盟的合作 

59/310 联合国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合作 

60/1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60/39 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60/233 缅甸人权状况 

大会决定 

60/509 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 

安全理事会决议 

1196(1998)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关于必须

加强军火禁运作为减少可用于武装冲突的军火的手段） 

1197(1998)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关于联合

国有必要支持区域和次区域的主动行动,并加强联合国和区

域与次区域组织之间在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方面的协调） 

1208(1998)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关于维持

难民营和定居点的平民和人道主义特性） 

1209(1998)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关于必须

阻止军火非法流进非洲和在非洲境内流通 

1318(2000) 安全理事会关于确保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尤其是非洲和平与

安全方面发挥有效作用的千年首脑会议宣言 

1366(2001) 预防武装冲突 

1631(2005) 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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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 2 

选举援助 

大会决议 

60/162 加强联合国在提高定期真正选举原则的效力和促进民主化

方面的作用 

 

次级方案 3 

安全理事会事务 

 《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一、第七、第十二（乙）、第十五、第二十四、第

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和第五十条。 

大会决议 

686(VII) 使国际习惯法的证明材料更易于查考的方法和手段 

55/222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 

60/23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决议 

 关于安理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九条所设附属机构的组成和任务的决

议和决定，包括第751(1992)、1132(1997)、1267 (1999)、1373(2001)、1518(2003)、

1521(2003)、1533(2004)、1540 (2004)、1572(2004)、1591(2005)和 1636(2005)

号决议。 

次级方案 4 

非殖民化 

大会决议 

1514(XV)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1541(XV) 会员国确定是否有义务递送按照宪章第七十二条(辰)款索

要之信息的指导原则 

1654(XVI)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2621(XXV) 全面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行动纲领 

58／316 振兴大会工作的进一步措施［见附件，D 节，第 4(c)段，福

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 

60/120 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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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10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递送的非自治领土

情报 

60/111 影响非自治领土人民利益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 

60/112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60/113 会员国对非自治领土居民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 

60/114 西撒哈拉问题 

60/115 新喀里多尼亚问题 

60/116 托克劳问题 

60/117 美属萨摩亚、安圭拉、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

关岛、蒙特塞拉特、皮特凯恩、圣赫勒拿、特克斯和凯科斯

群岛及美属维尔京群岛的问题 

60/118 传播非殖民化信息 

60/119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决定 

60／525 直布罗陀问题 

 

次级方案 5 

巴勒斯坦问题 

大会决议 

3376(XXX) 巴勒斯坦问题 

32/40 B 巴勒斯坦问题 

34/65 D 巴勒斯坦问题 

38/58 B 巴勒斯坦问题 

46/74 B 巴勒斯坦问题 

60/36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60/37 秘书处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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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 6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  

大会决议 

48/213 支援巴勒斯坦人民 

49/88 中东和平进程 

 

 


